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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县第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077 号建议的回复

刘艳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教师资源流动，使师资力量均衡发展的

建议》（第 077 号）收悉，您建议：1、加大对农村教师的关爱，

政策上要予以倾斜；2、建立科学的考评机制，农村教师的考评结

果适用于县城学校，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农村学校；3、建立正常

的流入流出机制，加强学校间的学习交流；4、将教师职称数由县

教育局统一分配，而不是具体到某一个单位。现就相关事项回复

如下：

一、县教育局积极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，多方面关爱农村

教师。发放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和乡镇工作补贴，提高乡村教师待

遇；每年教师节表彰计划向乡村教师倾斜；职称评聘向农村学校

倾斜，农村教师申报职称不仅条件标准比城区教师低，特别是在

乡村任教且满 30 年的教师，可不占学校岗位评聘专业技术职称，

2019 年全县共有 117 名乡村教师未占学校岗位申报了高级或一级

职称； 名师培养向农村学校倾斜，市、县级学科带头人、骨干教

师遴选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农村学校教师。另外，许多学校为积

极改善教师生活条件，也采取了一些办法，尤其是对外地教师给

予了一些特殊关爱，比如交通、双休日生活等都做了较好的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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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建立健全考评制度。实施年度考核，绩效考核，强化师

德考核，由单位实施。考核结果作为晋职晋级、评先评优、绩效

分配、选调等依据。

三、建立校长教师轮岗交流长效机制，加大教师交流力度。

2016 年出台《关于太湖县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实施意

见》，建立校长教师轮岗交流长效机制。近年来，全县义务教育学

校每年总体交流人数均不低于应交流人数的 10%，不断优化教师队

伍结构；认真落实“三区”教师支持计划，共安排 40 名骨干教师

到农村边远薄弱学校、教学点任教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；安排 29

名农村教师到城区学校上挂锻炼，提高他们教学能力和管理水平，

其中小学 16 人，初中 13 人；从 2016 年起实施乡村教师定向培养

计划，每年从应届初中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中录取优秀毕业生到

师范院校学习培养，毕业后直接分配到乡村学校任教，每年招聘

的新任教师主要都补充到农村学校，不断充实、加强农村学校师

资力量，促进教育均衡。

四、合理设置学校职称岗位数。在教育系统核定的编制总额

内，教育局每年按照学校班额、生源数等情况统筹调整学校教职

工编制，实行动态调整，对编制调整的单位重新核定岗位数，拟

订具体分配意见，报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后实施。目前，

我县各校岗位设置管理相对平稳、合理。 你提出的“将教师职称

数由县教育局统一分配，而不是具体到某一个单位”与当前事业

单位岗位设置管理改革“按需设岗、竞聘上岗、按岗聘用、合同

管理”精神不相符，也不便实际操作，只能在今后的“县管校聘”

工作中进一步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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